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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市监人〔2020〕128 号 

 

 

 

各科室、所，大队、学会及所属事业单位： 

经研究决定： 

翟春晓同志任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科科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

去其医疗器械监督管理科副科长职务； 

免去王琳同志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 

免去刘敏同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翔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

长职务； 

免去钱赛微同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嘉定新城市场监督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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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副所长职务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 年 7月 15 日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抄送：市市场监管局，区委组织部，南翔镇、嘉定新城（马陆镇）。 

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2020 年 7月 15日印发   


